
 

 

 

 

 

苏革办发〔2021〕4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民革中央关于印发民革中央助推 

纳雍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暨巩固脱贫成果推进 

乡村振兴工作会有关文件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民革各设区市委，各专委会、省直工委、机关各处室，民革江苏省

各联谊会、中山书画院： 

现将《民革中央关于印发民革中央助推纳雍县打赢脱贫攻坚战

暨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会有关文件的通知》（革中〔2021〕

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文件要求认真学习，抓好落实。 

 

 

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办公室 

2021年 2月 3日 
 
 
 
 

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3日印发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